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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延边州人民政府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出

庭应诉情况的司法建议书 

 

延边州人民政府： 

现就我州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情况

提出如下建议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二

十九条均明确规定，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。  

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我州具有良好的法治

基础。早在 2013 年（当时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对此尚未作出

明确规定），本院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就构建行政机关负

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向延边州及各县市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

议，得到全州各县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，八个

县市政府当年即先后出台规范性文件，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

庭应诉纳入县市政府绩效考核体系，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

应诉作出具体规定。此后我州两级法院审理以各县市人民政

府及所属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，行政机关负

责人出庭应诉率连续多年达到 90%以上，已形成常态化，在

全国处于领先地位。延边州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

得到全国人大法工委、省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

评价，直接为我国行政诉讼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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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截至目前，本院和上级法院在审理以延边州人民政府

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中，延边州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从

未出庭应诉。 

本院认为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法律明确规定的

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

利于树立法治政府的良好形象，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

政，有利于及时化解行政纠纷。延边州人民政府作为各县市

人民政府的上级主管部门，应当率先垂范，严格遵守法律规

定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。行政机关负责人从不出庭应诉，或

者将出庭应诉工作全部委托下属部门，有违法律原则和党中

央提出的建设法治政府理念，不利于构建我州良好营商环境。 

故建议延边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严格依法建

立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，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

此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以上建议请研究处理，并于收到本建议书之日起三十日

内将反馈意见书面函告本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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